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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規則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獨立一自由——幸福

西寧,2026年04月01日

• 根據 20/11/2019 國會發佈的第 45/2019/QH14 號勞動法,生效於

1。01/01/2021

根據 14/12/2020 政府發佈的第145/2020/NĐ-CP 號議定,詳細規定,及

指導實行關於工作條件和勞動關係的一些勞動法條款。

為了確保公司經營活動中有秩序,達到營業生產的水準。根據經營生產組

織的實際狀況和在公司勞動組織。

今總經理部頒行公司勞動規則有以下的規定:

共同規定

勞動規則的內容

第一章: 工作、休息時間

公司中的秩序

勞動安全的規定

防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處理工作場所的性騷擾程序與手續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保護資產和工藝、經營機密

第六章: 暫時轉移至其他與合約上不同的工作

第七章: 違反勞動紀律的行為和處理勞動紀律方式

第八章: 物質責任

第九章: 有權限處理紀律的人

第十章: 勞動合約

第十一章:薪資

第十二章:其他規定

三、實行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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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內規是幹部員工根據合約形式和類型下在公司工作時必須遵守的

勞動紀律規定,包括在公司實習或在試用期的員工。

該勞動規則的內容自 15 天後生效,自政府收到勞動內規登記日起

一、共同規定

第1條:

第2條:

第3條:

第4條:

第5條

算。

未列於此份勞動規則之規定,依據勞動法律實行。

根據公司政策和勞動法的改變,該內規的條款可以根據每個情況來修

改,補充。公司將發佈通知,及依照現行法規登記修改項目。

系: “工作場所”的定義根据《劳动法》第3条第9款规定:是指員工根

據公司協議或指派實際工作的任何場所,如:

*工作地點以勞動合同為準。

*公司以外範圍與工作相關場所,如社交活動、研討會、會議、培訓、

出差。

*公司安排的交通工具:接送公交車、出差車輛,包括公司車或公司租

賃車輛。

*其他地點在不違反法律規定的情況下由公司協議或指定。

二、勞動規則的內容

第一章: 工作、休息時間

A. 工作時間:

1. 一般的工作時間:

第6條: 公司工時制度為一天8小時,一週 48 小時。

第7條: 公司具體工作時間如下:

項目 開始時間 休息時間 結束時間

行政時間 7h30

行政1(特殊) 7h00

行政2(特殊) 7h15

11:00 - 12:00 或

11:30 - 12:30 或

12:00 - 13:00 或

16h30

16h00

16h15

5h30 14h30

6h00 10:00 - 11:00 或 15h00
行政3(特殊) 6h30 11:30-12:30 15h30

行政4(特殊 7h00 11:00 - 12:00 或 15h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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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30 11:30 - 12:30 或 15h30

8h30
12:00 - 13:00 或

12:30 - 13:30
16h30

行政特殊5 06h00 13:00 - 14:00 或 18h00

特別行政班6 7h30 11:00-11:30 或 16h00

11:30-12:00或

特別行政辦7 8h30 12:00-12:30 或

12:30-13:00 或

特別行政辦8 10h00 13:00-14:00 或 19h00

特別行政辦9 7h45 12:00 - 13:00 或 16h45

11:00-11:30 或
第一班 6h00 14h00

11:30-12:00

特殊第一班 03h00 07:00 –07:45 11h00

第二班 14h00
16:30 – 17:00 或

17:00 -17: 30
22h00

第三班 22h00
01:00 - 01:45 或

02:00-02:45
6h00

第8條:

第9條:

第10條:

第11條:

對於「行政(特殊)時間」,因工作特質,只適用於部分單位如:雜

務、餐廳、調膠員或適用於其他一些部門。

特殊第一班工作時間:由於工作性質的特殊性, 特殊第一班工作時間僅

適用於操作鍋爐人員,在鍋爐閒置不活動如每週的第一天或在公司的

假期後。

因生產需求和特殊工作有淡旺季之分,特殊狀況之下,由公司安排部

門兩班制或是三班制,如保衛部門、製造、印刷部門或其他的一些部

門。

依照工作要求和實際情況,工作時間可以調整。如果有調整,公司將

提前通知幹部員工知悉,但確保每天工作時間不超過8 小時,及依照

規定實行休息時間。若因不可抗力因素,為滿足生產需求而需臨時增

加班次,車間部門/人資部門將與員工協商,但須確保符合法定的作

息時間要求.

員工必須準時上班。根據鈴聲或考勤系統顯示的時間執行作息時間規

定:位於車間部門的指紋機、打卡機、人臉辨識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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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夜班工作時間:

第12條: 夜班時間從晚上10點到隔天早上6點。

3. 加班時間:

第13條:

第14條:

加班是指正常工作時間以外的工作時間。加班計算原則:前後行政時

間或各班別前後之上班時間被視為加班。嚴禁幹部-職員工在規定工

作時間以外自行處理作業如:會議、清潔或其他與工作相關的任務。

加班時數確保:

不超過一天正常工作時間的50%,

不超過40 小時 / 月,

不超過 200 小時 / 年,(由於公司屬於針織皮鞋行業,可加班不超過

300 小時/年)。

若公司需加班 300 小時/年,公司將以書面形式通知給省級人民委員

會關於勞動專門機構。

4. 在特殊情況加班:

第15條: 在以下情況,公司有權要求幹部員工在任何一天加班,而不被法規限

制的加班時數,則幹部員工不能拒絕加班:

• 執行動員令,以確保依法規進行防禦和安全任務;

이 在預防和恢復天災、火災、危險疾病和災難後果之方面來實行保

護人們生命、資產的作業。除非是依照勞動衛生安全法規有可能

影響幹部員工生命和健康的風險。

B. 休息時間:

5. 在工作時間內休息:

第16條: 短休時間:依工作性質,各部門現場在工作時間內自行安排短休時間

及事先通知幹部員工。短休時間為5分鐘,計為工作時間。

短休時間規定如下:

工作班別 下午

行政班,第一班 9h30-9h35 13h30-13h35

行政特殊 5,8 12h00-12h05 15h00-15h05

第一特殊班 5h30-5h35 9h30-9h35

第二班 15h00-15h05 20h00-20h05

第三班 23h00-23h05 4h00-4h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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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行政特殊班的用餐結束時間與下午的短休開始時間重疊,則下午的短休時間

會調整為14h00-14h05.

若因生產進度出現狀況,無法依照上述時間進行短暫休息,部門-單位可安排自

己單位在其他適當的時間休息,但仍確保每段工作時間有5分鐘的休息時間

第17條: 中午/下午/加班用餐之休息時間:

行政班工作

輪班工作

夜班工作

休息 0.5 小時/天

休息1 小時/天

休息 30 分鐘/班

休息 45 分鐘/班

加班2 小時以上 休息 30分鐘

第18條:

第19條:

不算於工作時間

算於工作時間

算於工作時間

不算到工作時間.

公司支付”協助加班

補貼”相當於半小時

加班時間

幹部-職員工、司機在午休、晚餐時間外出出差等特殊情況,應依上

述規定自行安排適合自己工作時間的休息時間,但仍需確保充足的休

息時間。

若遇不可抗力的原因,如餐廳發生故障或員工突然加班,或因突然出

貨原因,餐廳不及提供餐飯,公司會暫時安排其他的吃飯時間,因此

該時間與上面時間表有異,但公司保證吃飯休息時間與上面時間表相

當,並通知幹部員工知道改變時間。。

6. 轉班休息時間:

第20條: 輪班工作的幹部員工至少休息 12 小時,然後再輪班繼續工作。

7. 每週休假日:

第21條: 每週休假日為週日。由於生產需求和工作特點,部分部門的週休日會

另行安排。每週休日安排依每6個工作天安排1天休息的規定。

第22條: 對於第三班的週日休息時間(或每週的休息日)算法:從星期天(或

每週休息日)早上6點到隔天早上6點點或按照第三班次結束時間

計算,但仍確保完整的 24 小時休息週期。

8. 節假日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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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條: 幹部員工得於下列國定假日享帶薪休假:

節假日名稱 休假日數 日期

國歷新年 1 國曆元月一日

農曆春節 5

解放日 1 國曆四月三十日

國際勞動節 1 國曆五月一日

國曆九月二日及國慶節之前
國慶節 2

或之後1天

雄王節

T

農曆三月初十

越南文化日 1 11月24日

12 天

在越南工作的外籍人員, 除了上述的節假日外,可多休一天傳統民俗春

節及本國的國慶日一天。

第24條: 農曆春節和國慶日依照政府總理的通知安排休假。

如果每週休假日適逢節假日,幹部員工在次日再補休。

9. 休年假:

第25條: 幹部員工可以休帶薪之年假,具體如下:

12 天 在正常工作條件上班。

在繁重、毒害、危險工作條件上班;

14 天 • 殘疾員工。

未成年員工

16 天 在特別繁重、毒害、危險工作條件上班

第26條:

第27條:

幹部-職員工在公司工作每滿5年,年假天數增加1天(依《勞動法

》第114 條規定)。 在 JHV-JT-SHM 各公司之間調動時,用於計

算年假的工作年資為各公司工作時間的總和。

對於工作未滿1年的幹部員工,年假日數相應實際工作月數。

“(年假日數 +公司需依照工齡(如有)計算的年假天數)/12 個月* 實

際工作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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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條: 對於工作未滿一個月的幹部員工,如果工作日數與帶薪休假日的總數

占當月工作日數的50%以上,就算為工作 1 個月,以計算年假日

第29條:

第30條:

第31條:

數。

如果員工因離職或失業而尚未休假或未休完年假,公司將支付員工未

休的假期。若員工休假超過年假天數,必須向公司支付超出部分的金

額(公司需依照工齡(如有) 計算的年假天數,即將工齡所對應的年

假天數除以12 個月,然後乘以實際工作月份,計算出年度應休假天

數,再扣除員工超休的天數)。

經過參考幹部員工的意見之後,幹部員工依照公司的排程休年假,公

司將提前通知該排程給幹部員工知悉。

對於由公司安排的年假,具體時間以公司通告為準。

-對於由員工自行安排的年假:根據現行的”請假流程”登記/通知請

假日期。

每年的年假必須在當年休完。幹部員工有責任配合公司,自己安排休

年假。

第32條: 因自然災害、火災、危險疾病、敵人破壞,年底最後一個月的單數年

第33條:

第34條:

假,休產假,由生產情況...等;如果當年無法休完年假,公司與員工

代表組織及員工討論,將當年的年假轉至隔一年使用。使用時間:在

隔一年的第一季。

因休工傷假、長期休假、產假、個人因素或其他原因無法休完當年年

假,當員工回歸工作崗位 HR 會配合現場安排給該員工在回廠後一個

月內把剩餘年假休完。

• 對於剩餘前年的年假,按順序先處理前年剩餘的年假再休當年的年

假。

休年假的幹部員工必須提前一天通知,及配合幹部管理安排休假,而

不影響工作。

10. 休事假、未帶薪休假:

第35條: 幹部員工在以下情況可享帶薪休假:

結婚

親生孩子、收養孩子結婚

親生父母、養父母;夫妻的親生父母、養父母;丈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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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親生孩子、收養孩子死亡。

* 幹部-員工可有一天未帶薪休假,在下列情況下要通知公司:祖父、

祖母、外祖父、外祖母、親兄弟、姐妹去世; 父親或母親結婚; 親

兄弟,姐妹结婚。

第36條: 幹部員工休事假(未帶薪休假)時必須寫請假單,及有正當的理由。

第37條:

第38條:

第39條:

第40條:

對於休事先知道原因的事假必須至少提前一天通知,休特出事假或病

假的幹部員工必須在當天早上10:00 之前打電話通知管理幹部。

休病假需有醫院醫生証明。

幹部員工要依照公司規定申請各類休假。

對於不依照規定請假,將視為曠工,依照公司規定處罰。

第二章: 公司中的秩序

1. 公司進出入的規定:

第41條: 幹部員工進入工業區或公司門口(如果不在工業區內) 必須戴上公司

發放的廠牌,及依照給規定佩戴:只能戴在胸前,不能隨意在缺乏嚴

第42條:

第43條:

第44條:

肅地方佩戴,如:在衣領、褲腰佩戴,或放在袋子、衣兜....等。嚴守

門禁系統使用規定:直接在公司門口的刷卡機上刷卡

幹部員工要遵守公司進出規定,在公司或工業區內騎車要注意速度。

依規定停放車子,及遵守停車場的規定。

幹部員工要配合保衛協助追查公司遺失財產,及進出公司時配合保衛

員檢查的工作。

第45條: 禁止幹部員工攜帶其他食物,飲料或貨物進公司買賣。在公司休息時

第46條:

第47條:

第48條:

第49條:

間,嚴禁買賣東西。

幹部員工來上班只可携帶個人日用品,不要攜帶其他貴重的錢財進公

幹部員工不能攜帶危險物具、易燃、易爆物品、毒品、上癮毒品可危

害到別人或自身的風險進入工作場所。

幹部員工有酒味,醉酒,受興奮劑影響者不能進工作場所。不攜帶酒

類、啤酒或含酒精的飲料進工作場所; 工作場所不可飲酒、啤酒或

有酒精的飲料,除了由公司或部門/單位得到總經理部批準而舉辦的

聯歡聚會在指定地點。

幹部-員工必須準時上下班,遵守公司考勤及門禁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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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條:

第51條:

第52條:

第53條:

第54條:

第55條:

第56條:

第57條:

第58條:

第59條:

第60條:

考勤管理規定:必須到現場/部門的指定地方打卡、刷指紋、人臉

辨識。不得戴口罩、帽子、墨鏡以防遮擋臉部。打卡時,不得將廠

牌與其他卡片(例如:身份證、ATM 等各種卡片) 夾在一起。

- 門禁管理規定:必須配戴廠牌並刷卡進出公司大門。

進出公司必須配戴廠卡,不得給他人借用自己的廠卡或借用他人的廠

卡。不得因偷懶、作弊 (遲到、早退、缺席的) 等原因故意違反門禁系

統或考勤系統的規定。

未經過部門主管核准,幹部員工在上班前或下班後不能隨意在場,而

沒有合理的時間。在上班前和下班後,幹部員工只能在公司在場最多

15 分鐘。超過規定時間 15 分鐘以上,且不符合車間部門工作時間表

的情況:經確認並非執行工作原因,將不計入加班時間。

在工作時間以外,或公司或幹部員工不工作的時候,進入公司要有正

當理由及總經理部核准。

嚴禁保衛隊無辜且未經總經理部核準,讓員工在工作時間以外,或公

司或幹部員工不工作的時候進入公司。

對於客人進公司來拜訪或工作,不可隨意在該非工作區域內來往,如

要在這些區域以外走動,要經總經理部同意或是相關人員/保衛人員

指引才可。

未經總經理部同意,幹部員工不可隨意帶外人進公司參觀和照相。

工作時間幹部員工不可私自接客人、朋友、家人交流,若有緊急事情

需在保衛室解決後,再回到崗位。

工作時間幹部員工外出要有總經理部核准的外出單。出差人員也要遵

守此規定,要有總經理部核准的外出單或派車單。

上班時間內出門,不可在休息時間之前沒有得到管理幹部的同意而出門來解決

個人事情如:取餐,取快遞等。

使用門禁系統、考勤系統以及在公司 ATM 提款時,必須依序排隊,

不得推擠。不得在工作時間內到 ATM 提款。

員工因工作原因往返於佳新公司與新禾公司之間時,應遵守公司相關

規定。

對於攜帶工具、用具、機器、文件、貨物,或任何公司的資產出廠,

要依照規定具有完整的資料。

2. 關於服裝儀容之規定:
9



第61條:

第62條:

第63條:

第64條:

第65條:

第66條:

第67條:

第68條:

第69條:

第70條:

第71條

第72條:

幹部員工在公司上班,服裝要整齊,符合工作環境。

嚴禁穿無袖,細肩帶衣服,或穿著過度曝露的服裝,露出敏感地方不

符合工作環境。

員工於具嚴格安全與品質要求之工作區域內,未遵守相關規定,具體

情形如下:

員工餐廳區域: 不留長指甲, 手部不可配戴飾品

高週波區域: 手部不可配戴飾品

QIP 區域:QC 人員及直接接觸鞋類產品之工作崗位:不可留長指甲,不

戴假指甲,為了確保驗貨流程的效率及準確性,產品品質,避免造成產

品刮傷或損壞及遵守客人要求。

星期六可以穿短褲,但是不能穿太短,太暴露,露出臀部/敏感區域

不符合工作環境。

幹部員工要穿鞋或有後帶鞋子,嚴禁穿拖鞋或踩著鞋子後帶。

公司所有幹部員工,除試穿人員外,於上班時間不可穿公司生產的鞋

類產品,包括從外面購買的鞋子。

幹部員工的長髮要綁整齊。

幹部員工在公司的期間內,必須佩戴公司廠牌。

嚴禁在個人廠牌上畫畫或張貼其他圖片遮擋個人資料、相片。嚴禁防制廠牌。保

管好廠牌:不可多次損壞或遺失廠牌以浪費製作廠牌的成本及時間。

嚴禁將自己的廠卡借給他人進公司。若將廠卡借給外人進公司,影響

公司利益(安全、財產) 時,將依現行法律處理。。

幹部員工進入公司上班要佩戴廠牌,如有遺失或損壞需於當天填寫申

請書製作新廠牌。

: 公司司機、保衛、機工、雜務、餐廳人員上班時間需要穿整齊制服。

其他部門如有發放制服需依規定穿著。

3. 關於工作態度、工作秩序之規定:

第73條: 上班時間,嚴禁幹部員工隨意離開崗位卻未通知管理幹部,除了在合

理的時間去洗手間、拿水、醫務室、吸菸區。

第74條: 不符合任務和職責進出管制區域。

第75條:

第76條:

不能將公司的財產用於私人目的,如打電話、電子郵箱,網路或其他

相似的行為。

上班時間內在抽菸區域及廁所,若非連繫公事,禁止使用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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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條:

第78條:

第79條:

第80條:

第81條:

第82條:

第83條:

第84條:

第85條:

第86條:

第87條:

在上班時間內,禁止使用個人電子設備以聽音樂,或躲藏/偷懶去躺

著或睡覺。

嚴禁幹部員工聚集,或引起混亂,如:吵架、喧鬧、嬉戲、打架、威

脅、叫陣打架...等。

嚴禁在公司實行如下行為:打賭,故意傷害,使用啤酒、毒品、興奮

劑。

嚴禁在工作場所中實行不道德,不雅的行為,例如(雙方同意):擁

抱、親吻、撫摸或性行為。

對同事們相處和睦、相助、團結。

不能惡意對待同事,冤枉他人,說別人是非,做假證人來生事,或阻

止其他幹部員工實行工作。

在公司內要禮貌、文明地溝通。嚴禁直接或間接通過家人/親戚說髒

話,威脅,或使用缺乏文化與同仁交流。

嚴禁不符合工作場所文化之行為,造成他人不安或反感。

上班要忠實、盡責,有完成交辦工作的精神,服從上級命令,不可在

前服從後抗令。

幹部員工報告要依程序從下至上,不可以超級,除特殊緊急情形才可

以超級。

下級要尊重及服從上級命令,上級要熱心去指導下級,不可以有官僚

或是命令的態度。

幹部員工要徹底遵守公司所頒行的決定書、通告、工作說明、流程和

規定。

1. 勞動安全規定:

第三章: 勞動衛生、安全

第88條: 幹部員工在公司上班要參與公司所舉辦的勞動衛生安全培訓課程,

第89條:

急事故演習。

緊

幹部員工必須依照所分配工作的勞動衛生幹部員工必須依照所分配工作的勞動衛

生安全流程實行。管理幹部有責任定期檢查和指導,確保其負責的生產單位遵守

勞動衛生安全法規,確保不會發生由管理幹部直接或間接造成的事故或工傷事

故。不可將勞動安全的說明板、警報板、標語,撕掉或移動,若發現說明板

失、破損、模糊的現象要通知管理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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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條:

第91條:

第92條:

第93條:

第94條:

第95條:

第96條:

第97條:

第98條

第99條:

公司發給幹部員工的勞動保護用具,要依規定使用,保管用具,不能

用於其它目的。

幹部員工依分配實施清潔打掃,保養機器設備和保持乾淨。按照分配

執行衛生及保養的工作。

工作環境整理整潔,化學劑、機油或其他液體流出要擦拭乾淨,避免

滑倒。

請勿使用可能引起危險的捷徑,例如攀爬,發動機下方,輸送帶,出

貨滑道...等。

不能使用載貨電梯來運輸人。

如無收到分配,不能爬上欄杆,或消防隊、機工的維修專用梯來工作

嚴禁幹部員工用空氣壓縮機噴槍清理衣服、身體或戲弄。

嚴禁在工作時間影響他人,導致分心及受傷的行為。

當發現有造成勞動意外、職業疾病、毒害情事或危險事故的情形時,

應及時向管理幹部報告,當接獲管理幹部的指示時,參與勞動意外現

場急救及處理。

在實行工作過程中,如果有明顯的危機,直接威脅生命、健康,幹部

員工可以拒絕實行。依規定的危險評估作業,CR 部門、機工部門、

現場幹部管理負責確認該危機。

第100條: 幹部員工收到任何傷害,不論大小,要馬上通知管理幹部來做初步急

第101條:

第102條:

第103條:

救和照顧。

當發生工傷時如無收到分配,嚴禁隨意處理個人或其他人的傷口。

未經過操作指導或未經過上級主管的批准,嚴禁幹部員工隨意運作機

器。

嚴禁管理幹部在沒有適當和詳盡的指導或機器上沒有配備所需的安全

防護設備的情況下指派員工使用機器,確保機器設備放在指定地方。

第104條: 嚴禁幹部員工隨意操作、移動機器設備、開關或隨意將機器防護裝置

拆除。

第105條: 維修、移動、停用、清潔機器與設備前先把電源關掉,確保機器運行

時有人操作。

第106條: 機器設備運行時,不可調整、清潔或添加潤滑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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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條:不符合機器使用方式或超過功率,載重,規定時間的機器設備就不能

使用。

第108條: 當機器損壞或有事故如冒煙、異常聲音、震動不正常及其他異常的現

象要馬上停機,不能隨意維修,同時報告給管理幹部知道。

第109條:只有經過專業培訓的安全技術人員,如電工人員可以維修電器設備,

其他幹部員工不能隨意拉電線或維修,當發生電器事故要跟管理幹部

報告。

第110條:不可觸摸電線、電氣設備,尤其當手濕的時候。

第111條:沒有插頭的電線不可直接拉電線插在插座裡。

第112條: 當進行維修電器設備時,要遵守關閉電源和掛放警示牌的規定,不可

突然開關電源,而未事先通知。

第113條: 嚴禁把易燃、爆炸的化學品、原材料放置於電焊附近的區域,或禁止

區域。

第114條:不收分配的幹部員工和懷孕女工不可進入繁重毒害區域,有化學品區

域。

第115條: 使用化學物品的幹部員工要參與化學物品使用安全培訓,同時要閱讀

第116條:

第117條:

安全使用的指示。

幹部員工使用專用容器盛裝化學品,需上蓋和按照規定貼上標籤標

示。嚴禁使用礦泉水的瓶子或其他公司不允許的用具來裝化學品。

嚴禁擅自攜帶公司以外之化學品進入廠區。嚴禁使用未列入公司生產流程允許清

單之化學品。

幹部員工在化學品區域工作,當化學品洩漏或溢出時,要按緊急處理

流程處理,禁止動火作業在此區域進行。

第118條: 每年公司定期舉辦體檢,篩檢職業疾病的活動,幹部員工必須完全參

與。

缺席員工,一個月內要去醫務中心檢查,提交體檢報告。公司不支付

任何費用,及不支付該天檢查的薪資。

第119條:對於體檢,檢查職業疾病過程,若醫生要求檢查專科來確定病狀的

話,一個月內該員工要去專科中心檢查,把檢查報告交給公司。

第120條:幹部員工若患上傳染病或有傳染給他人風險的其他疾病,完成治療

後,復職上班時需提供醫生開立之健康證明。

2. 工作場所的衛生規定:
13



第121條: 幹部員工負責維持工作場所的環境衛生,不能亂丟垃圾、吐,按照

分配執行衛生的工作。

第122條: 嚴禁在工業園區、公司內及公司週邊居民區內亂丟垃圾、毀壞樹木。

第123條:幹部員工依照規定倒垃圾,做好廢棄物分類的工作,按照生活廢棄

物、生產廢棄物、危害廢棄物分類。

第124條: 幹部員工使用公共廁所保持衛生與清潔:

• 依照規定丟垃圾,不可把垃圾丟進馬桶或洗手槽,造成堵塞;

• 便後請沖水。

第125條: 私人物品要按規定放置,如午睡毯、手提袋、水瓶、杯子。

第126條: 員工不得污染環境衛生,不得將化學物品如機油、潤滑油、膠水、

處理劑、機械設備排出的水等倒入雨排陰井,廁所、洗臉槽或其他非指定

之化學品收集與處理區域。

第127條:

第128條:

第129條:

嚴禁幹部員工在公司內,或公司周圍, 工業區內燃燒或掩埋廢棄物。

幹部員工要保持餐廳衛生,不可扔吃剩的食物在地板上。吃完後依規

定回收餐盤、椅子放在規定地方。

不能在餐廳以外的地方吃東西或禁止飲食的區域。

第130條:依實際的需求添飯菜,避免浪費食物。

第131條: 幹部員工如果需要吃飯才登記吃。用自己的餐分,不用或收集他人的

餐分。

第132條: 不可拿走餐廳的用具如:托盤、碗筷、湯匙、食物...等。

第133條:幹部員工依分配實施清潔打掃,保養機器設備和保持乾淨。

第134條:貨品、原材料、用具要明確分類排放整齊,按規定的高度、距離限制

來擺放。

第135條: 工作區域不能放其他無關工作之用具、設備。

第136條:生產和存放過程必須維持成品、半成品、原材料的乾淨與清潔。

第137條: 遵守公司依照衛生部指導發布的有關工作場所清潔、消毒規定。

第138條: 在工作區域幹部員工要遵守 6S 規定。

3. 消防安全規定:

第139條:防災救災宣首重預防,應積極的預防火災發生,降到最低。

第140條: 幹部員工要遵守與執行工作場所消防的要求,依所交付任務和職責來

實行消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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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條: 認真及充分參與公司所舉辦的消防演習,及消防安全的培訓。

第142條:嚴禁阻礙消防作業,對抗人員實施消防任務。如違反者,依政府法律

第143條:

移送法辦。

嚴禁利用消防活動侵犯人身健康或性命,侵犯公司或公共的財產。

第144條: 幹部員工要阻止發生火災危機或其他違反消防安全規定的行為。

第145條: 使用動火、發熱設備或易燃化學品過程中,需確保消防安全,避免發

生違反消防規定的過錯。

第146條:不可假報火警或私自使用消防設備。只有消防隊或經過指導/培訓的

幹部員工或被指派動員的幹部-員工才能使用消防滅火器。

第147條: 發現火警事故要及時報警和救火,執行調動的命令和參與公司的其他

第148條:

消防活動。

不可故意引起火災、爆炸造成公司損失或影響健康和性命,如違反

者,依政府法律移送法辦。

第149條:不可破壞,私自改變,移動各消防設備,如:消防指示、逃生通道標

示、應急燈。

第150條: 幹部員工不可擺放東西阻礙消防工作,

第151條:嚴禁將貨物、設備、機械或其他用具造成阻擋走道,逃生通道、消防

設備、電源箱、開關、機械控制閥等。不可將貨物或其他物品放在逃

生樓梯底下。

第152條:不可將易燃物放在電源附近,不可在公司內部煮東西(廚房和宿舍內

除外)。請勿使用瓦斯爐、酒精爐、電爐或電飯鍋進行個人烹飪或內

容聚會。如部門/單位要在公司內舉辦聚會,煮菜工具只能在警衛隊

指定的區域使用。

嚴禁在電源或熱源附近放置引起火災、爆炸危險的物品、工具等,如

在機器、設備、電源箱內等放置塑膠袋、睡單、泡沫等。

第153條: 嚴禁將火柴、打火機與生火發熱設備帶進禁火的地方。禁火標示區域

禁止使用動火、發熱設備。

第154條: 嚴禁在公司區域組織、佈置祭壇或燒香,影響到消防工作。

第155條: 開始工作一個小時後,才可以離開工作場所去抽菸,只能在公司規定

的以下區域抽菸,及遵守抽菸區的規定:

• B、C廠之間的抽菸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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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廠之間的抽菸區域;

文房樓抽菸區域;

BA、BB廠之間的抽菸區域;

• F廠抽菸區域;

• 餐廳抽菸區域(在中午休息時間,下午休息時間使用);

• 或者依實際情況,公司規定的其他地區。

第156條:在抽菸地區:不能聚集聊天、吃東西、休息或做私事或做不相關的其

他工作,在抽菸區禁止使用電話。保持環境的衛生與消防安全工作。

在吸菸區內抽煙後要熄滅、不能亂丟於院子,花盆或丟出圍欄、草坪
等。

第157條:下班前,員工要在自己負責的區域檢查一次,把總電源關好,確保消

防安全的工作。

第158條:嚴禁違反消防法律的其他行為。

第四章:

防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性別暴力;處理工作場所的性騷擾/性

別暴力程序與手續

1. 工作場所的性騷擾

第159條:性騷擾的定義:是一種影響幹部-員工尊嚴的性行為。是不可接受,

不希望和不合理的行為,對接收者俱有冒犯性,並造成不穩定,令人

生畏,敵對和害怕的工作環境,或為被性騷擾人的身體、心裡、工作

效率、生活造成損害

第160條: 性別暴力的定義:是指基於對幹部員工性別的歧視待遇而針對幹部員

工的暴力行為,包括造成身體、精神或情感傷害的行為。性虐待或造

成痛苦、威脅實施此類行為通過毆打、剥削、性虐待等形式進行脅迫

行為。

第161條:不視為性騷擾的行為,包含:一般的稱讚或鼓勵,或符合文化、社會

方面,就不視為性騷擾。

2. 防止性騷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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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2條:嚴禁幹部員工在與公司簽訂勞動合約的過程中進行任何性騷擾/性別

暴力行為。

第163條: 公司嚴禁實行“交換”性騷擾的形式(以交換為目的 )。當幹部管

理、同仁實行,或努力實行,以影響關於工作的任何利益,來換取性

第164條:

第165條:

第166條:

協議。

嚴禁關於身體性騷擾行為,包含性行為、手勢、接觸、身體接觸,或

性暗示:

不想要地故意觸摸,身體觸摸,撫摸;

掐寧、擁抱或親吻;

態度粗魯,不禮貌;

故意使用眼神挑視身體部位;

性冒犯、強暴。

嚴禁通過直接溝通、電話、或電子媒體實行性騷擾,內容關於性或性

暗示:

• 通過紙張、電腦、電子郵件的照片或電話、郵件發送不雅照片給

其他人;

在社會,文化上不受歡迎的評論,性暗示的評論:具有性暗示的

笑話,當某個人在場或向他的身體或服裝評論;

不想要的建議和要求,連續邀請約會(個人性);

打電話,或發短信/郵件,內容關於性;

以言語做出情慾暗示。

嚴禁非語言性騷擾行為,例如:

使用肢體語言撩撥,不雅表現,色情眼神,持續眨眼,手指手勢....

等。

顯示性資料、圖片、物品、電腦螢幕、海報、郵件、記錄、短

信。

第167條: 嚴禁性別暴力行為如分別對待;暴力針對的對象包括女性員工、男性

員工、其他性別員工、少數民族員工工、殘疾員工、處境困難員工。

對員工造成不公正,包括多種不同形式的心理、性和身體暴力。

: 嚴禁性騷擾/性別暴力的範圍,包含:幹部員工工作或分配工作的所第168條

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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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工作相關的空間、地點,如:社會活動、檢討會、訓練、出差、

用餐、通話中。

• 通過電子媒體交流,公司安排的交通工具,從居住地方至工作場

所,及相反,公司提供給的居住地方在公司範圍內-如有。

•公司規定的其他地點

第169條: 幹部員工在工作場所被性騷擾/性別暴力,可以通過如下方式投訴:

•直接與自己部門幹部管理投;

•直接與 CR/HR 部門投訴;

•直接與勞動代表組織投訴;

•使用公司現有投訴方式:意見信箱、熱線、Wovo、SMS 短信....等。

直接向警衛隊投訴、舉報:在緊急情況下得到最快的幫助。

*非公司員工之人員,例如來公司工作的品牌客人或供應商,可以採

第170條:

第171條:

第172條:

第173條:

用與公司員工相同的形式進行投訴和舉報。

收到投訴的部門依照公司頒行的「投訴處理流程」實行。

處理關於性騷擾/性別暴力投訴的原則為:

•快速,及時;

• 向被性騷擾幹部員工和被投訴幹部員工保護秘密、名譽、聲譽、尊

嚴、安全

經過調查,驗證的違反行為,視違反程度依照公司規定或現行法律重

處罰。

如果幹部員工舉報不實的事情,視相應違反行為的性質、程度,依照

公司規定或現行法律處罰。

3. 防止工作場所性騷擾的責任和義務:

第174條:

第175條:

第176條:

公司總經理部、幹部管理負責建立,維持無性騷擾/沒有性別暴力的

工作環境。

部門現場不使用,及排除色情資料,或損害他人名譽、尊嚴的資料,

或工作場所的性暗示。

部門現場要確保工作場所的光線足夠。敏感、封閉的空間要分配合理

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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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7條:

第178條:

所有幹部員工都有權限和責任確保在工作場所沒有性騷擾/沒有性別

暴力;依照法律規定和關於性騷擾/性別暴力的公司規定阻止,及警

報不接受的所有行為。

非公司人員的客戶和外包商,如果被投訴,及確認該投訴是真實,將

導致解約,暫停服務,或在經營中暫停合作。

第五章:

保護資產和工藝、經營機密

第179條:公司保衛隊是直接負責保護公司財產和秩序安寧的單位,要主動發

現、預防、及時阻止侵犯公司財產及擾亂秩序安寧的行為。

第180條: 保衛隊有義務檢查和管理進出車間部門區域或公司區域的人員、車輛

、貨物和公司資產。

第181條: 所有幹部員工有責任保護公司的資產,和自己所負責保管的資產。

第182條: 所有公司的資產僅用於工作目的,如果幹部員工丟失,或故意損害、

盜竊...等,視違反程度依照罰款規定和公司內規處罰。

第183條: 幹部員工有效、節省、防止浪費地開發,使用公司資產:為正確目

的、標準、範圍...等使用。

第184條: 因工作需求,將工具、設備、物資、材料、貨物、機器、設備和材料

提供給員工,員工需保管好,不可丟失或損壞,離職時需將這些物品

全部交還。

第185條:幹部員工不能隨意使用他人的個人資產。

第186條:下班前,各車間分配幹部員工配合保衛人員依規定粘貼封條在廠房、

倉庫,鎖門後將鑰匙交給公司的保衛保管。

第187條:

第188條:

第189條:

第190條:

如果未經過部門主管或總經理部核准,公司所有資產,包含廢料,幹

部員工也不能帶出工作場所,如:帶出生產線、部門現場、公司。

幹部員工要遵守公司發佈的資訊保密,個人資料保密規定之流程、政

策。

嚴禁幹部員工通過交易非法產品,如:直接向盜竊公司產品的個人、

組織購買,來使用公司的產品。

幹部員工不可携帶違反保密工作的物品(照相機、攝影機、錄音機、

存檔設備...等)進入公司或禁用該設備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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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1條: 未經總經理部同意,嚴禁於廠區內拍照、攝影。

第192條: 嚴禁與公司的產品、技術、生產線拍照,以分享給他人,或分享於

第193條:

zalo、 facebook, tiktok...•

除非經過總經理部核准,或依據政府機關依法之要求,或於第三方進行評估、審

核、查核或檢查時所提出之相關規定與要求辦理。幹部員工不能向無權限的人或

任何人洩露,或要求洩露屬於公司所有權的機密資訊,如:客戶、供應商、經營

計劃、經營過程、客戶名冊、幹部員工的個人資訊、生產資訊、款型資訊、有關

公司正使用的軟體系統和信息技術系統的資料...等。

第194條: 嚴禁幹部員工直接或請外部人員通過抵抗公司保密措施接近,侵犯或

收集技術、生產經營機密、軟體系統資料、信息技術系統,或其他保

密資訊。

第六章: 暫時轉移至其他與合約上不同的工作

第195條:在以下情況,將幹部員工暫時轉移至其他與合約上不同的工作:

・由天災、火災、危險疫病;

·公司採取防範,改善勞動意外、職業疾病措施;

•由電、水事故;

·由生產,經營需求:

> 資材/輔料未按時來貨,或資材/輔料不達標,需要時間來回

收,影響一些部門的生產進度;

>

>

機器、設備損壞,影響一些部門的生產進度;

依照訂單狀況,更改組織結構,再組織員工:收到的訂單不統

一,發生差異,導致員工差異,所以需要將多餘員工的部門轉

移還缺員工的部門;

由需緊急出貨的訂單;

轉換款型:導致改變工段、生產流程,一些舊工作消失,或發

生新的一些工作;

> 由於幹部員工請假,導致一些部門缺乏員工;

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公司將與勞動者代表協商並達成協議。

第196條:暫時轉移至其他與合約上不同工作的期限:惟在一年內之調職期不得

超過60 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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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7條: 惟在一年內之調職期超過60 天的情況,公司與幹部員工通過書面協

議。

第七章: 違反勞動紀律的行為和處理勞動紀律方式

第198條: 勞動紀律是依照勞動規則的規定和法律規定實行。

第199條: 對於具有違反行為的幹部員工,經過詳細驗證後,將依照公司頒行的

紀律流程實行。

第200條: 紀律時效最多 6 個月,從發生違反行為開始算,如果關於財務,財

產,洩漏營業技術機密的違反範圍,紀律時效最多12 個月。

第201條:

第202條: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視違反程度依照以下紀律方式處罰:

文書上的紀律處罰譴責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

紀律處罰延長加薪時間但不超過6個月;

降職;

紀律開除。

幹部員工違反以下的事項適用文書紀律第一級的形式:

當幹部員工進入工業區或公司門口時,不佩戴廠牌;在公司的期

間內,不佩戴公司廠牌;

或不按規定戴廠牌,具損壞廠牌的行為。

或將廠卡、掃描卡借給他人或向他人借用廠卡、掃描卡以進出公

司

騎車速度超過核准的速度,在公司或工業區內的禁車區域騎車。

不遵守停車場的規定。

進出公司的過程不配合,反對保衛的要求。

不遵守公司的進出規定:

在上班時間內,不提供合理的進出文件;

或不依規定使用門禁系統。

或未經過部門主管核准,幹部員工在上班前或下班後隨意在場,

而沒有合理的時間;或在工作時間以外,或公司或幹部員工不工

作的時候隨意在場。

或不依照公司規定, 沒有高級管理幹部的批準而私自工作, 加班.

上班時間,隨意離開崗位卻未通知管理幹部,除了在合理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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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

202.8

去洗手間、拿水、吸菸區。

當下班鈴聲未響時,離開工作崗位,或不準時上班,而無正當理

由。

不符合任務和職責進出管制區域。

202.9 幹部員工在公司裡購買圍欄外面的食物、飲料。

202.10

202.11

202.12

202.13

使用門禁系統、考勤系統或在ATM 提款時,不依序排隊或推擠。

或使用門禁系統、考勤系統,但不是指定的機器。

1/ 不使用正式考勤系統:(打卡/臉部辨識)

2/ 不使用備用考勤系統:(指紋/人臉辨識)

3/打卡時,配戴口罩、帽子、墨鏡遮擋臉部,將廠牌與其他卡片

(例如:身份證、ATM 等各種卡片) 夾在一起

4/ 出入大門時不進行打卡

每月從3次以上,且無正當理由,影響考勤及門禁管理作業

或每月從3次以上不攜帶廠牌以使用正式考勤系統(殘障員工除

外).

一年內廠牌遺失或損壞2次以上,將影響製作廠牌的成本及時

間。

一個月的工作中經常遲到(從5次以上)和無正當理由。

沒有實施好服裝的規定:

穿拖鞋,或穿鞋但踩後帶;

202.14 或穿沒袖子的衣服;

或頭髮凌亂;

或從星期一到星期五穿短褲

202.15 「各部門、個人有規定穿的制服但沒有執行。

將公司的財產用於私人目的,如打電話、電子郵箱、網路、列印
202.16

機、影印機或其他相似的行為。

上班時間內使用個人設備來聽音樂或使用手機,但非連繫公事
202.17

包括抽菸區域、廁所。

202.18 使用公司機器設備、原料來維修或製造個人的用品。

202.19 做任何個人的事,不屬所交代工作項目。

202.20 在工作時間吵架,講話,嬉戲,引起喧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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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

直接或間接通過家人/親戚說髒話,威脅,或使用缺乏文化與同仁

交流。

或在工作場所缺乏文化交流的動作。

或有不符合工作場所文化之行為,造成他人不安或反感。

不配合管理幹部所分配的工作。202.22

在工作中缺乏責任精神,影響到生產進度、工作進度,或品質....
202.23

等,但造成輕度影響。

不完整參與公司所舉辦關於勞動衛生安全、消防、化學品訓練、
202.24

應付緊急事故演習的培訓課程。

202.25 在工作區域不遵守 6S 的規定。

202.26

202.27

違反保管,浪費水,電或公司內的其他資源,無重大影響者。

遺失,損壞用具,而造成輕度損失。

202.28

202.29

202.30

將食物和飲料帶入生產區、工作區並放在錯誤的地方。

在生產區域吃東西,或上班時間吃東西,影響到工作及工作環

境。

不遵守餐廳規定:

不保持餐廳區域清潔;

或把垃圾或食品丟在地上;

或用餐完不把托盤、椅子...等放在規定的地方;

或不依實際需求來添加飯湯,浪費食品;

或把托盤、碗、湯匙離開餐廳範圍;

或在餐廳外面吃飯。

第一次曠工半天至2天;

或再犯第二、三次曠工半天至2天。

202.31
非嚴重的性騷擾:僅將話語戲弄...等;

或錯誤投訴性騷擾行為,但是後果並不嚴重

202.32 不依照工作指導、流程操作,而造成輕度損失。

202.33 管理幹部間接造成自己部門人員輕微的工傷事故。

202.34 其他違反關於公司規定、通告、政策,而造成輕度損失。

員工於具嚴格安全與品質要求之工作區域內,未遵守相關規定
202.35

具體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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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餐廳區域:留長指甲,手部配戴飾品

高週波區域:手部配戴飾品

QC 人員及直接接觸鞋類產品之工作崗位:留長指甲,戴假指甲,

影響到驗貨流程的效率及準確性,影響產品品質,造成產品刮傷

或損壞。

第203條:文書紀律第二級形式適用於幹部員工在三個月內已被文書紀律第一級

第三次而又再犯,或者違反如下行為:

| 攜帶其他食物,飲料或貨物進公司買賣,包含在公司休息時間。

請他人代為使用考勤系統。

一年內廠牌遺失或損壞 3 次以上,將影響製作廠牌的成本及時

203.1

203.2

203.3
間。

203.4 不符合任務和職責進出禁止的區域。

203.5 惡意對待同事,冤枉他人,說別人是非,做假證人,

不維持公司、工業園區、公司週邊居民區及自己工作區域的衛生

: 隨地亂丟垃圾、隨地吐痰
203.6

或不依分配實施清潔打掃,保養機器設備,及不保持乾淨;

或不按照分配執行衛生的工作。

不依照規定丟垃圾;
203.7

不依照指引分類廢棄物

203.8 「拿,收集他人的餐分。

203.9 | 違反勞動安全的措施:不遵守勞動安全程序,但未造成工傷。

203.10 未依公司規定愛惜使用個人防護用品或用於其他目的。

203.11 拒絕主管合理的監察及指揮,已提醒多次,但不執行。

203.12
當發現有造成勞動意外、職業疾病、毒害情事或危險事故的情形

時,不及時向管理幹部報告。

203.13 拒絕上級主管的調動,不參加急救及工傷處理。

隨意操作機器,當未經操作指導或未經過上級主管的分配批准。

203.14 在沒有適當和詳盡的指導或機器上沒有配備所需的安全防護設備

的情況下指派人員使用機器。

隨意調整、移動機器設備、開關或隨意將機器安全保護設備的用
203.15

具拆掉或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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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16

203.17

203.18

203.19

停用機器設備、移動、維修或清潔前,不關機器和關電源。

使用不符合功能或超過功率、載重、規定時間的機器設備。

不依照自己的工作職能隨意維修機器、設備。

使用礦泉水瓶子,或其他公司不允許的用具或專用的罐子來裝化學劑而未按

規定標示。

未經公司核准,擅自攜帶公司以外之化學品進入廠區。或使用未經核准、且

未列入公司生產流程允許清單之化學品。

未善盡保管責任,遺失工具、用具、物品、貨物、機器、設備、

威脅,叫陣打架,或打架,而不造成嚴重受傷。

203.20
資料。

203.21

第一次曠工2 個工作天到3個工作天以下;
203.22

或再犯第二、三次曠工2個工作天到3 個工作天以下。

203.23
具有冒犯尊嚴、名譽的性騷擾,或身體騷擾;

或錯誤投訴性騷擾行為,影響別人的尊嚴、名譽。

203.24 管理幹部受員工連帶處分,該事件影響程度和範圍大。

203.25 管理幹部直接造成自己部門人員輕微的工傷事故。

203.26 管理幹部間接造成自己部門人員程度較重的工傷事故。

203.27
不依照工作流程、指導操作,不完成分配的職責,造成品質、效

率、進度的損失,或造成工傷。

203.28 其他違反關於公司規定、通告、政策,而造成較高損失。

未依公司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範辦理,致個人資料發生外洩情
203.29

第204條:1

事,尚未構成重大損害。

文書紀律第三級形式適用於幹部員工在三個月內已被文書紀律第二級

第三次而又再犯,或者違反如下行為:

204.1
攜帶有傷害他人危險的兇器、武器、易燃物、易爆炸或毒

品上癮毒品可危害到別人或自身的風險進入工作場所。

替他人使用考勤系統;

或因懶惰、作弊(遲到/早退/缺席)等原因而故意不使用考
204.2

勤系統

204.3

或造假文件,以在出勤、薪資、獎金...等獲利。

一年內經常遺失或損壞廠牌4次以上,影響到考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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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未經過總經理部的同意,隨意帶非公司人員進公司參觀

照相。

借廠牌給別人進公司。

或假冒公司廠牌。

工作時間內睡覺、躺下、閒坐等不履行工作職責的行為。

或警衛人員擅離夜班崗位,未依規定透過巡邏點掃描系統

巡邏夜班崗位

或警衛隊幹部一個月內兩次讓其管理的警衛人員擅離夜班

崗位,未依規定透過巡邏點掃描系統巡邏夜班崗位。

在公司內喝酒,除非是公司舉辦聚餐,及經過總經理部核

准。

在工作場所違反風俗習慣的行為。

工作場所中不道德、不雅和不健康的行為,例如(雙方同

意):擁抱、親吻、撫摸或性行為。

204.9 於重要崗位工作,隨意離開工作崗位引起公司的損害。

利用公司名義來詐騙,造成公司名譽,信用受損;

204.10 或假冒文件、報表或其他資料造成公司損害。

或故意偽造數據,報告產量與實際產量有差異。

204.11 依照勞動合同調派工作,卻推託執行而沒有合理的理由。

204.12 有抵抗上級主管命令的行為。

煽動他人在工作上懶惰或浪費工時;
204.13

或擾亂秩序,影響公司的工作。

204.14 阻止幹部員工實行工作,但是不造成嚴重損失。

204.15

204.16

同事間貸款或其他放高利貸的形式。

鬧事、威脅、動武,或侮辱,或觸犯幹部員工的尊嚴。

204.17 故意浪費,損壞公共用具。

未經過管理幹部的指示,隨意操作機器設備,影響勞動安
204.18

全。

故意損害或移動:

204.19 勞動安全、消防的說明板、警報板、標語、機器設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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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20

204.21

204.22

文件、資料、公文、通知。

遺失重要文件、資料、用具、機器,造成公司損害。

攀爬在機器上方,或行走於輸送帶,出貨滑道下方過道。

使用載貨電梯來運輸人。

204.23 無收到分配,爬上欄杆,或消防隊、機工的維修專用梯。

204.24 用空氣壓縮機噴槍清理衣服、身體或戲弄。

204.25 在工作時間影響他人,導致分心及受傷的行為。

204.26 機器設備運行時,調整、清潔或添加潤滑劑。

204.27 觸摸電線、電氣設備,尤其當手濕的時候。

204.28 直接拉沒有插頭的電線插在插座裡。

當進行維修電器設備時,不遵守關閉電源和掛放警示牌的

規定;
204.29

或已掛警示牌,突然開關電源,而未事先通知,但不造成

204.30

204.31

204.32

204.33

204.34

嚴重損失。

將貨物、設備、機械或其他用具造成阻擋逃生通道、消防

設備、電源箱、開關、機械控制閥等。

擺放東西阻礙消防工作,或隨意移動消防用具。

體檢,檢查職業疾病過程,若醫生要求檢查專科來確定病

狀,但是不實行。

在工業園區、公司內及公司週邊居民區內亂丟垃圾、毀壞

樹木。

不保持公共廁所的衛生與清潔:

不依照規定丟垃圾,把垃圾丟進馬桶或洗手槽,造成堵

塞。

將油、油脂、膠水、製程用水、機械設備廢水等化學物質

倒入下水道、廁所、洗臉槽或其他非指定之化學品收集與

處理區域。

在公司內,或公司周圍燃燒或預埋廢棄物。

阻礙消防作業,對抗人員實施消防任務。

假報火警或未經指派,調動私自使用消防設備。

204.35

204.36

204.37

204.38 不執行調動的命令和參與公司的其他消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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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39

將易燃物放在電源附近,在公司內部煮東西,除非規定的

區域。

將物品、工具等放置在電源或熱源附近惠引起火災或爆炸

得危險,如將塑膠袋、床單、泡棉等放置在機械、設備、

電源箱內等。

204.40

將火柴、打火機與生火發熱設備帶進禁火的地方;

禁火標示區域禁止使用動火、發熱設備,但不造成資產損

失。

204.41
下班前,不檢查自己負責的區域,不把總電源關好,確保

消防安全的工作。

204.42 | 違反抽菸地區的規定。

第一次曠工3到5天
204.43

或再犯第二、三次曠工3到5天。

管理幹部受員工連帶處分,該事件影響程度和範圍大,造
204.44

204.45

成公司的損失。

不依照工作指導、流程操作,而造成高度損失,或造成工

傷。

204.46

204.47

204.48

204.49

204.50

204.51

205.1

管理幹部直接造成自己部門人員程度較重的工傷事故。

管理幹部間接造成自己部門人員嚴重的工傷事故。

其他違反關於公司規定、通告、政策,而造成嚴重損失。

不遵守公司所頒布的政策、保密資訊流程,造成嚴重損

失。

幹部員工不遵守公司依照衛生部或政府要求頒行的防疫規

定

具有嚴重的性騷擾行為,使被騷擾的人受到損害,如粗魯

的手勢,粗俗的行為,冒犯尊嚴...等;

或錯誤投訴性騷擾行為,給別人造成嚴重損失。

員工收到3次3級書面紀律譴責,自第一次的紀律譴責三個月內再次

違反以下其中一條的行為,會給予不超過6個月的延期加薪或革職處

分。

本人受酒精、興奮劑的影響,但仍隱瞞,進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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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照公司的試穿規定:
205.2

於上班時間穿公司生產的鞋類產品,除非是試穿員工。

205.3 因疏忽引起機器、設備工具、原料損壞或造成他人受傷。

故意破壞机器設備、工具、原物料、產品或公司財產,但損

205.4
害程度未嚴重。

或不遵循正確的程序、工作指示、工作流程,造成嚴重損害

或工傷。

205.5

205.6

205.7

205.8

管理幹部直接造成自己部門人員嚴重的事故或工傷事故。

或者警衛的管理幹部允許其管理的警衛人員在一個月內有 3

次離開夜班崗位,且沒有依照規定透過巡邏點的掃描系統對

夜班崗位進行掃瞄。

不依照公司規定抽菸,抽菸易引起火在生產區,禁火區域

其他禁止區域。但與第207.7.1 條相比損害程度並不嚴重。

不遵守所頒行的保密流程、政策,造成公司嚴重的損失。

洩露公司擁有的有關品牌客戶或供應商的機密信息、有關業

務計劃、業務流程、客戶名單的信息、員工個人資訊、有關

生產、產品設計信息、有關軟體系統資料、公司正在使用的

信息技術系統信息給未經授權的人員或除了總經理部授權人

員之外的任何人。

濫用職務、工作來實行“交換”的性騷擾行為(以交換目

的),或以影響關於工作的任何利益,來換取性協議。

紀律開除的形式適用於幹部員工在公司分配工作或以協議的實際工作

205.9

第206條:

之任何地方違反如下行為:

206.1 在工作場所具有盜竊,貪污/賄賂的行為。

206.2 在工作場所,組織或參加赌博。

206.3 故意在工作場所做出傷害人員。

206.4 在工作場所使用毒品。

206.5

洩漏商業和技術的秘密,侵犯公司的智慧財產權。

直接或要求外部人員以抵抗公司的保密措施接近, 侵犯,收集

涉及技術、生產、商業秘密、軟體系統信息、信息技術系

統或其他機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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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6

206.7

206.8

206.9

206.10

具有嚴重損害公司的資產和利益,或具有威脅,對公司財

產和利益造成特別嚴重的損失。

存在威脅對公司財產和利益造成特別嚴重損害的行為,包

括但不限於以下行為:

206.7.1:在以下地點使用火,抽菸:使用易燃化學品和材料

的區域,如:化學品倉、成品倉、材料倉、工廠廠房、辦公

樓;非生產部門的工作場所如:機工/工程/維修.....;附屬區

域如:廷車場、餐廳、發電機/空壓機區域、廢料區....或工

廠內有放禁止抽煙或禁火的警告牌。

206.7.2: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經過 CR 單位授權,允許外

部人員或單位攜帶易燃品或煙霧進入危險區域。

206.7.3: 員工或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攜帶禁用的化學品(根

據法令或品牌的標準)或允許外部個人或團體攜帶禁用的

化學解品進入公司。

具有性騷擾行為,造成嚴重後果和嚴重損害;

或因該騷擾行為,而被法律處理。

幹部員工在未取消紀律的期間再犯,被紀律延長調薪未超

過6個月,或革職。

再犯:是指員工再次發生違反紀律行為,已受到紀律處分

但在以下期限內仍未解除紀律處分的:

6個月: 對於延長調薪未超過6個月;

3年:對於革職。

幹部員工在30 天內從第1天曠工起算,累計曠工5天,或

在365 天內從第 1 天曠工起算,累計曠工 20 天,而沒有

正當的理由。

正當理由包括:天災、火災、本人或親屬 (生父、生母、養

父、養母;配偶的生父、生母、養父、養母;配偶;親生

子女、合法收養的子女) 患病,並經授權醫療機構診斷證明

;以及勞動法規定的其他情況。

第八章: 物質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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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7條: 幹部-員工損壞工用具、設備或其他行為造成公司財產的損失,必須

依照法令或公司內規進行賠償。

第208條:

第209條:

如員工因疏忽造成不是很嚴重的損害且價值不超過10 個月的基礎薪

資。賠償最多是 03 個月的薪資。並按月從薪資中扣除,但不超過每

月繳納社保,醫保,失保, 個人所得稅稅後實際薪資的30%。

: 幹部-員工弄丟工用具、設備、公司財產或由公司分配得其他財產或

超出允許的物資用量。以市場價格賠償部分或全部。假如有綁定合約

的責任,則按合約上內容而賠償。由於自然災害、火災、打仗、危險

流行病、災難、不可預估的客觀事件,而且採取一切必要和可能的措

施但無法補救的情況則可不需賠償。

公司將根據違規程度、對公司的損害程度以及員工的家庭情況、個人

身份和財務情況,考慮並決定適當的賠償水平。

第九章: 有權限處理勞動紀律、損失賠償之人
第210條:有權限簽署勞動紀律、賠償損失決定書的人:

公司法定代表人:

• 或依照法規授權人。

有權限簽署勞動紀律、賠償損失的人:

公司法定代表人所授權之人

第211條: 處理勞動紀律、賠償損失的程序、手續:根據議定號 145/2020/NĐ-

CP 中規定的第70 條, 第71 條及第72 條.

第十章: 勞動合約

A. 結交勞動合約

第212條:勞動合約通過文書簽署,包含兩份,幹部員工保留一份,公司保留一

份。

第213條:結交勞動合約的原則:

• 自願、平等、善意、合作和誠實。

• 自由結交勞動合約,但不違反法律、集體勞動協議、社會道德。

第214條:向幹部員工誠實提供公司資訊:

• 工作、工作地點、工作條件;

이 工作時間、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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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衛生安全

薪資,支付薪資方式;

社會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制度;

經營機密,技術機密之規定;

關於結交勞動合約的其他資訊。

第215條: 公司提供資訊通過招募、入職培訓過程,勞動合約,展開幹部員工簽

署資訊保密承諾的時候,或幹部員工入職時公司頒發的員工手冊。

第216條:公司承諾不保留幹部員工的個人文件、文憑、證明書正本。

第217條:向公司誠實提供個人資訊:

第218條:

第219條:

• 姓名、出生日期、性別、居住地址;

學歷、技術技能程度;

確認健康狀況;

關於結交勞動合約的其他資訊。

幹部員工通過招募時繳交個人求職文件(身份證、戶口、文

憑、證書、良民證、體檢文件)來誠實提供個人資訊給公司。嚴禁在

申請工作時偽造各種文件,如:擦除,使用他人的文件,使用非法文

件...等

對於公司發現幹部員工使用不誠實資訊的情況,影響公司招募工作,

如:公司招募錯人,影響公司招募政策,或關於招募的其他工作,公

司與該幹部員工進行單方終止勞動合約。

第220條: 勞動合約由:

• 幹部員工: 直接簽署;

• 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或依法規的授權人。

第221條:幹部員工同時已與其他地方簽署勞動合約,要馬上通知公司。依照法

律規定實行社會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的義務。

第222條: 合約種類:

第223條:

• 未定期期間的勞動合約;

• 定期期間不超過36個月的勞動合約。

定期的勞動合約只能再簽訂一次,然後如果繼續工作,必須簽訂未定

期期間的勞動合約。

第224條:勞動合約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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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合約附錄是勞動合約的一部份,且其效力與勞動合約相同。

當需要詳細說明一些條款或修訂和補充勞動合約時,會在公司製

定勞動合約附錄,但不會修改勞動合約的期間。

第225條:公司與幹部員工簽署試用合約,內容包含:試用期間和法律規定的基

第226條

本資訊。

: 試用期間經過協商,及根據工作性質和複雜程度,一個工作職務只能

試用一次,依照下列的規定:

• 根據《企業法令》、《管理法令》企業有使用國外投資到生產、

經營的,企業管理者試用期不超過180天。

• 高等技術、專業水準以上文員、管理幹部,試用期不得超過60

天。

• 對於「技術類工種」:中級技術、中級專科水準以上的勞動、技

術員工、業務員等,試用期不得超過30天。

對於「一般工」職稱,試用期不得超過6天工作日。

第227條: 試用期間薪資由雙方協商決定。 但至少文為該工作薪資的 95%,且

不可低於地區最低薪資。

第228條: 試用期結束時,公司向幹部員工通知試用結果:

• 試用期通過:續簽勞動合約;

試用期不通過:終止試用合約。

第229條: 試用時間,雙方可自行終止試用協議,不需提前通知,及不需賠償。

B. 實行勞動合約

第230條:幹部員工負責依照已簽訂的勞動合約實行工作。

第231條: 工作地點將依照勞動合約實行。對於工作需求的情況,幹部員工去開

會,去其他公司、分公司,或公司外面的任何地方,公司將通過簽

呈、派車單、幹部員工進出廠單、分配出差決定書...等紙本文件來進

第232條:

行協議。

實行勞動合約的過程中,如果公司或幹部員工要求修改,補充勞動合

約,必須提前3天工作日通知:

• 協議通過:簽訂勞動合約附錄或新的勞動合約;

• 無法協議:繼續實行已簽訂的勞動合約。

C. 終止勞動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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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3條: 終止勞動合約的情況:

勞動合約到期,除非是任期未滿的勞動代表組織執委會成員;

已完成勞動合同要求的工作;

雙方協商終止勞動合同;

依法律規定,幹部員工被判決入獄;

依法律規定,海外幹部被驅逐出境;

幹部員工死亡,法院判決:失去民事行為能力,失蹤,死亡;

幹部員工被紀律開除;

幹部員工單方終止勞動合約;

公司單方終止勞動合約;

依照法律規定的其他情況。

第234條:如果單方終止勞動合約,幹部員工要提前通知公司:

• 45 天工作日:無期限的勞動合約;

• 30 天工作日:有期限 12~36 個月的勞動合約;

•3 天工作日:有期限12 個月以下的勞動合約。

第235條:幹部員工有權終止勞動合約,而無需提前通知:

• 佈置工作、工作地點不符合或不依照協商保證工作條件,除非公司

依照法律規定轉移其他工作;

•發薪資不足或不按時發薪資;

•被暴行、狠打或有辱罵行為,影響到身體健康、人品、名譽的行

為;強制勞動;

•在工作場所被性騷擾;

懷孕幹部員工要離職,如果有合格的醫療機構證明;

·依法律規定滿退休年齡;

• 公司提供不誠實的資訊,影響實行勞動合約的作業:工作、工作地

點、工作條件、休息時間、工作時間、薪資、支付薪資形式、社保、

醫保、失保、保護技術秘密及其他與簽署勞動合約有直接相關的問題

第236條: 在以下情況,公司有權單方終止勞動合約:

幹部員工經常不依照勞動合約完成工作,及依照公司發布的工作完

成評估規制的標準確認;

•幹部員工生病,發生意外,而工作能力尚未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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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 12 個月:對於未定期期間的勞動合約;

> 連續6個月:定期期間 12~36個月的勞動合約;

> 超過一半合約期限:定期期間 12 個月以下的勞動合約。

• 由於天災、火災、危險疫病、戰爭,或依照政府要求遷移、縮小生

產、經營,而僱主無法克服,但必須減少工作場所。

•暫緩履行勞動合約後,幹部員工不在場;

•依法律規定,幹部員工滿退休年齡;

幹部員工連續曠工5天以上,而沒有正當理由;

• 當結交勞動合約時,幹部員工不誠實提供資訊,影響招募作業:姓

名、出生日期、性別、住址、文化程度、技術程度、健康狀況確認及

其他相關問題直接影響到簽署勞動合約。

第237條:如果公司單方終止勞動合約,要提前通知幹部員工:

經常不按勞動合同規定完成工作的幹部員工,根據公司規定的工

作完成程度評價標準,並與勞動者代表協商確定。

生病或發生事故的員工,已接受治療但工作能力尚未恢復。

對於無期限勞動合同連續 12 個月。

對於為期 12 個月到36個月的勞動合同連續6個月。

對於勞動合同 12 個月以下,占勞動期限一半以上。

由於自然災害、火災、危害疫病、瘟疫或搬遷,應政府機構的要

求縮小生產和業務,公司已尋求一切補救措施,但仍被迫減少工

作場所

員工在正常工作條件下達到退休年齡:

▶男性幹部員工:到2028年滿62歲

▶女性幹部員工:到2035年滿60歲

從2021年起:

▶男性幹部員工:滿60 歲零 3 個月

▶女性幹部員工:滿55歲零4個月

之後每一年,男性幹部員工增加3 個月,女性幹部員工增加4個

月。

幹部員工簽勞動合同時提供不誠實的個人資料根據此內規第 23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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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通知時間:

▶45天:未定期期間的勞動合約;

▶30 天:定期期間 12~36個月的勞動合約;

> 3 天工作日: 定期期間 12 個月以下的勞動合約,及對於生

病,或發生意外的情況,而未康復。

第238條:如果公司單方終止勞動合約,在以下情況無需提前通知幹部員工:

暫緩履行勞動合約後,幹部員工不在場;

• 幹部員工連續曠工5天以上,而沒有正當理由。

第239條: 在提前通知期限到期之前,公司或幹部員工均有權取消單方終止勞動

合約,但應以書面形式通知對方並獲得對方的同意。

第240條:幹部員工單方違法終止勞動合約的義務:

不能領取離職補助;

幹部員工應賠償給雇主半個月的薪資,及應償給雇主違反事先通

知期內之勞動薪資總額。

要賠償培訓費用——如果簽訂培訓合約。

第241條: 從終止勞動合約日期起算的14 天工作日內,雙方要完整支付關於雙

方利益的全額費用,但依法可延期的除外,而不能超過30天。

第242條:公司要有以下責任:

●完成確定投社會保險和失業保險時間的程序;

• 如果有書面要求,提供關於幹部員工工作過程的副本文件。每個文

件公司將直接提供1次。提供期限:離職後3個月內。

第十一章: 薪資

第243條: 幹部員工薪資依照雙方協議支付,包含:依工作、職稱的薪資,津貼

和其他補助。

第244條: 依工作、職稱的薪資不低於最低薪資。

第245條:公司向幹部員工直接,足夠,按時發薪

第246條: 公司按月付薪。

第247條: 薪資通過以下方式支付:

•開於 Vietcombank 的個人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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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 Vietcombank 自己個人帳號的幹部員工要提供帳號資訊給公

司,以使用支付薪資。對於未有 Vietcombank 帳號的情況,公司將負

責開戶給幹部員工。

•幹部員工的個人帳戶開戶完成,公司將進行匯款薪資/獎金。尚未領

到ATM 卡者,幹部員工可去銀行,按照銀行規定辦理提款手續。

• 公司支付幹部員工第一次開戶費用和月度薪資匯款費用。此外,公

司不支付其他發生的費用。

第248條:公司分兩期付薪:

每月8號:

• 每月20號:

第249條: 加班薪資, 夜班薪資

序號 時間

月薪資;

其他獎金。

加班薪資 備註

1 平常日

2 週休

3 節日,有薪資的假日

至少等於150%

至少等於200%

至少等於300%

節日,帶薪的假日 至少400%

4 (工作時間超過8

個小時)

5 節日補休假 200%

6 平常日上夜班 210%

7 週休日夜班
270%

8 節假日夜班 390%

不包含節日薪資,

不包含節日薪資,

議定號第加班、晚班薪資、晚班加班薪資的計算方式按照第 145/2020/ND-CP

55,56,57 條的規定執行。

第250條:幹部員工領取停止作業薪資:

由公司 依勞動合約領取薪資;

由幹部員工

電水事故而不是公司的錯

誤,或因天災、火災、疫

*不付薪資。

*對於同一個部門的其他幹部員工,將

協商,但不低於最低薪資。

*從14 天工作日以下:協商,但不低

於最低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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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戰爭、政府要求遷移營*超過14 天:由雙方協商,但確保停

業地點,或因經濟原由。止作業前14 天薪資不低於最低薪資。

第251條: 加薪、獎金、津貼、補貼制度在勞動合約、集體勞動協議,或公司內

規協商。

第252條:每年,根據公司經營狀況,參考勞動代表組織的意見後,公司將決定

及發佈獎勵制度。

第十二章: 其他規定

A. 女員工規定及保證性別平等

第253條:在以下情況,公司不安排幹部員工做夜班,加班,出差:

• 懷孕7個月以上;

• 育嬰 12 個月以下,除非經幹部員工同意。

第254條: 負責繁重、毒害、危險工作的女員工懷孕時,如果有通知公司,公司

第255條:

將轉移至較輕鬆、較安全的工作,而薪資、福利制度不變,直到小孩

滿12 個月根據出生證明。

幹部員工懷孕7個月以上,每天可減少工作 60 分鐘,而薪資、福利

制度不變。

第256條:女員工在月經期間每天可休息 30 分鐘,每月至少 3 天,相當每月

1.5 小時:

·如果在醫務室休息:

休息時間:每月女員工去醫務室,而無需辦理任何手續。

醫務室給女員工安排休息地方,及實行其他照顧一如有。

休息時間依法律規定可全額帶薪。

·如果不需要休息,及仍正常工作:

> 依照休息時間所做的工作,公司將多付 1.5小時的薪資。

•懷孕幹部員工:不能享該制度。

・工作日數未工作滿一個月:

工作天數

3天以上

2天到3天

計算方式

3 次 = 1.5小時

2次=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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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以下

天數, 小時=0

第257條: 育嬰 12 個月以下的女員工:

이

1次= 0.5小時

不享這制度

每天得休息 60 分鐘,該休息時間仍按勞動合約享受全薪。

幹部員工可以選擇遲到或早退60 分鐘。部門現場經安排,及依照

公司規定辦理遲到、早退手續。幹部員工可以使用該時間來授

乳,及保存於醫務室。

第258條: 幹部員工休產假:

分娩前後6個月;

分娩前休假時間不超超過2 個月。幹部員工要在預產期前一週休

產假,以確保個人身體健康。

• 生雙胞胎以上的情況,每多生一個孩子就多休一個月。

第259條: 妻子分娩的男員工,收養6個月歲以下的孩子、代孕、委託代孕的幹

部員工,依照社會保險法律休產假制度。

B. 高齡員工

第260條:向高齡員工安排符合身體健康的工作,不安排繁重、毒害、危險的工

作。

C. 外籍員工

第261條:在越南工作的外籍員工的勞動合約不能超過工作證的期限。公司與

籍員工協商,及多次結交定期期間的勞動合約。

N
.
H
.
H

第262條:工作證的期限為2年。對於延長工作證的情況,只能延長一次,期間

為2年。

D. 殘疾員工

第263條:公司不使用勞動能力衰退 51%以上的殘疾員工,嚴重殘疾員工,特

別嚴重殘疾員工加班,做夜班,惟殘疾員工同意則除外。

第264條:公司完整提供工作資訊後,如未經殘疾員工同意,公司不安排殘疾員

工負責傷殘和社會事務部部長規定的繁重、毒害、危險工作。

E. 社會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

第265條: 幹部員工簽訂勞動合約時,公司將投社會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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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6條:在幹部員工休假享社會保險制度的時間,公司不付薪資給幹部員工。

第267條: 在試用期間,不屬於強制參加社保、醫保、失保條件的幹部-員工,

除了支付試用期薪資外,公司將額外支付同期薪資一筆相當於由公司

繳納給員工的社保、醫保、失保,依照法令規定。

三、實行條款

勞動規則是公司管理幹部員工,生產經營作業,及處理違反勞動紀律的基礎。

各部門依照生產業務的特點,可以具體化勞動規則來符合實際上的情況,但不

能違反公司勞動規則和勞動法。

此份勞動內規公告給所有幹部員工,每個人都有責任嚴格實施此份規定,阻止

各種造成公司經營損失、安寧秩序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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